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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一卡通票卡處理作業單  *必填，請以正楷親自填寫 

備註: 

1. 為提供記名一卡通相關服務，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本公司)需保留您的個人資料作為儲值卡業務，且配合個人資
料保護法之實施，已將應告知之事項載於本公司官網 https://www.i-pass.com.tw，若有任何疑義，歡迎您撥打客服專線 07-7912000 洽
詢。 
2.一卡通票證公司於運送及處理過程中，對於非屬售出當時票卡版面上原有之依附或貼附物(如:持卡人自行黏貼之貼紙等)，不負保
管或損壞責任。 
3. 以匯款方式退費（為確保退款帳號資訊正確，建議您檢附『存摺封面影本』） 
  (1)匯款相關資料提供錯誤，導致發生退匯情事者，其匯款相關費用由持卡人負擔。 
  (2)若退費金額不足支付退費手續費，將不退還任何費用。 
  (3)辦理退費時，票卡如需寄回保留，請於申請文件上勾選「歸還原卡」並同意從餘額扣除掛號郵資。 
4.請將票卡處理作業單和儲值卡寄送至一卡通高雄總公司處理（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 1 號 4 樓 一卡通票證公司 票證營運部 收）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*外觀卡號【需完整可供辨識)】: 
 

○卡片故障退費 ○不使用退費 ○無法使用，卡片檢修(註 2)   

○往生退費，限匯款方式退費，請另提供繼承人帳戶影本及相關證明郵寄至一卡

通公司(請參考一卡通官網路徑:客戶服務→常見問題→iPASS 一卡通→金融遺產)  

 
◎持卡人資料【請以正楷親自填寫並確認下列資料】 

*姓名 (本人簽名) 身分證字號  

*手機  市話  

※本人願簽名以表示了解並同意一卡通公司之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告知事項。 

◎一卡通處理結果領取方式 

□ 

匯 

 

款 

(須扣匯款手續費，限匯入持卡人本人帳號，並提供存摺影本) (註 3)  

受款人戶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銀行名稱  銀行代號  

分行名稱  分行代號  

匯款帳號               

□ 

現 

金 

一卡通服務中心親領現金 

請於送件後 10 個工作天後，攜帶證件前往一卡通服務中心領取，服務據點請參考一卡通官網路徑:客戶服務→服務據點 

註:退費金額達 3,001 元（含）以上僅能匯款，無法以現金退費 

歸還原卡 □是□否，須扣掛號郵資【可收掛號信的收件地址】(註 3) 

地址: □□□-□□ 

          縣/市                鄉/鎮/市/區                村/里          鄰                路/街 

           段          巷         弄        號       樓 

※一卡通處理結果領取方式之各項匯款手續費或郵資收取，須依一卡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處理。 


